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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之 

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州智光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光电气”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智光电气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具体的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785 号）核准，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7,784,615 股募集资金，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9.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16,799,992.50 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人民币 25,822,246.9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0,977,745.60 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9 月 18 日出具的广会验字[2016]G1600332022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入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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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用途）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实施主体 

1 电力需求侧线下用电服务及智能用电 
云平台项目 

103,417.77 广东智光用电投资 
有限公司 

2 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室项目 15,680.00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合计 149,097.77 -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且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以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

专款专用。 

2、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 2019 年度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股东大会同意终止“电力需求侧线下用电服务及智

能用电云平台”募集项目，将剩余募投资金投入到“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

平台及管理信息化项目、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7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32,695,170.58

元，其中用于“电力需求侧线下用电服务及智能用电云平台项目”28,901,197.70

元、用于“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室项目”69,843,070.94 元、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300,000,000.00 元；用于“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

平台及管理信息化项目”14,402,679.00 元  ；用于“综合能源服务项目”

364,548,222.94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155,000,000.00 元。尚未投入募

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558,282,575.02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及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9,754,283.35 元。 

三、延期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1、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管理信息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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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公司数字化转型，公司目前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管理信息化方面的建

设情况如下： 

工业互联网平台方面构建了物联数据中台，并遵循《基于大数据驱动的面向

综合能源大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能源物联网中间件》的相关数据接入规范、

数据规范及微服务管理规范（智光电气企业标准：《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

云平台边缘计算和数据接口(ZLink V1.0)规范》）自主设计了智能装置边缘侧计算

通信单元，并建立相应的网络及数据应用管理平台。实现（1）“工业大电机系统

能效管家”应用中超过 3000 台高压变频产品的物联数据接入及管理；（2）“储能

云”应用实现智光储能的用户侧应用的高压储能、低压储能的数据接入及管理；

（3）“微网”及智光研究院的分布式储能的数据接入。系统的构建为大数据应用

和电气设备线上运维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管理信息化方面目前完成 OA 系统的一期建设，实现在全公司范围的推广应

用，并在 2022 年上半年实现了 OA 系统的版本升级及流程优化工作，进一步提

高了公司协同办公的效率；为打通产供销链路实现业财一体化公司上线了 SAP 

ERP 系统，实现了公司层面在人力和财务管理的统一化管控，同时实现电气设备

制造板块的供应链协同；为优化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工作效率，公司于 2022 年

布局了“资金管理系统”，并对内实现了与 OA、ERP 系统的对接，对外与多家银

行进行对接实现银企直连，实现对资金业务的统一管理、高效管理、风险控制。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对于云平台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云平台一期

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司的要求，公司在 2022 年启动了云平台升级扩容项

目，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版本升级，计划于本年底完成后续的升级及扩容

工作。 

2、综合能源服务项目 

综合能源服务项目要是围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领域，建设储能、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非水可再生能源、用电服务等相关业务。 

公司建设的广东顺德德胜电厂(五沙电厂)9MW/4.5MWh 储能调频项目已投

运并被列入国家能源局首批科技创新示范项目，乌海电厂 9MW/4.5MWh 辅助调

频储能项目、万邦金桥 1MW/3MWh 用户侧储能项目、万邦生物储能项目、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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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系统集成生产线改造等项目也已建成投运；广东国立新能源 100MW（一期

30MW）光伏项目已并网发电，公司建设的分布式能源项目蒲江格润能源有限公

司已建成投运，并在逐步扩大服务管网范围和开拓更多用能客户。 

3、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室项目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室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目前综合能源实验室的基础装修工程已完成，配置了部分实验仪器及硬件设备、

相关软件和试验样机，开展了电化学储能、分布式新能源、电力需求侧管理、主

动配电网及能源路由器等综合能源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 

其中，主动配电网及能源路由器项目相关关键技术已完成研究，基于电能路

由的能源互联区域配电网的层次化体系架构，变压电能路由器的拓扑结构及技术

要求，并进行对分级拓扑结构进行了数学建模和控制器设计；建立了变压电能路

由器各功率变换环节的数学模型，完成了基于变压电能路由器离线仿真模型，完

成拓扑结构和基础控制算法的验证；完成了变压电能路由器系统关键参数的设计，

进入实验平台中主回路和控制系统硬件设计阶段；完成新一代水冷型 SVG 产品

所有功能测试，进入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型式试验准备阶段。 

电化学储能实验室方面继续开展高压级联型储能系统运维研究工作，完成了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 35kV 20MW/40MWh 高压级联储能系统样机的研制工作，

组织院士专家组开展项目结题验收评审；同时完成了 1500V 液冷系统的散热特

性的研究，启动低压储能型 UPS 系统样机研制平台搭建。对相关 PCS 控制算法、

BMS 架构、BMS 控制算法等进行优化，推出了新一代控制软件和 BMS 系统；

搭建了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样机，并开展了相关调试和测试工作；储能电池测试试

验室已具备电芯、电池 PACK、电池簇自主测试能力。 

四、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和影响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和外部市场实际情况影响，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平

台及管理信息化项目、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室项目建

设进度不及预期。  

综上所述，公司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拟将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

及管理信息化项目、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室项目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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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上述项目延期，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募

投项目延期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总额、项目内容及实施主体，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将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

互联网平台及管理信息化项目、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

室项目的建设完工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七、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管理

信息化项目、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实验室项目延期是受到

疫情防控及市场实际情况影响，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

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

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项目的建设完工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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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况。此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合以上情况，本保荐机构对智光电气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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